
114 學年度校運會注意事項 
 

※  高一、二各班運用 12/11 放學前，視需要將各班教室椅子整齊排列於休息區內，衛生股長

放置 1 個垃圾桶及 2 個回收籃至休息區內，閉幕後休息區看板膠帶務必拆除後分類回收

並注意安全。 

 

壹、12/12 及 12/13 學生活動與時間說明： 
一、 到校時間： 

07：30時到校並實施整潔打掃（含教室區及外掃區打掃）。 

二、 開幕典禮： 

08：00時教室關閉，各年級至進場待命位置集合。各班休息區 2名留守同學負責保管財

物，1名評分員至評分位置就位(評分事宜由生輔組長事先說明及訓練)。 

三、 兩日各樓層鐵門關閉時間(總務處及圖書館協助)： 

 0810（關）、1045（開）、1340（關）、1520（開）及 1730（關）。關閉時間電梯上鎖 

 全時關閉不開放: 

1. 圖資大樓 2 樓連通美藝大樓鐵門 

2. 教學資料中心 1 樓鐵門 

3. 阿里樂活空間旁樓梯鐵門 

4.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旁樓梯鐵門 

5. 樂群樓 2樓連通自強樓鐵門 

6. 圖書館 

四、 兩日點名時間： 

0810、1110、1320及 1520(共四次)，請副班長確實點名並填寫在點名表上，（未到同學

註明原因），點名單於當日放學後繳回生輔組(校安中心外信箱)。 

五、 三年級： 

開幕典禮後可回教室自習，但操場有班級競賽請記得提前檢錄，教室內為自習區勿從事

其他活動。由樂群樓總務處開標室旁樓梯進出並糾察實施管制(高一、二無法上樓)。 

六、 中午用餐： 

學生一律在校用餐不得外出用餐(外訂不須寫外訂單!惟須在校門口等候區取餐並提醒外

送員勿佔據大門車輛進出車道，請至校門口兩旁等待取餐※嚴禁於大門以外地點取餐)。 

七、 精神總錦標： 

校運會全程、開幕、休息區整潔及全班參與度(啦啦隊)均包含於精神總錦標評分項目

中，高一、二同學於鐵門關閉時擅自回教室者，每人扣精神總錦標 1分。 

八、 場地復原時間： 

12/13 閉幕典禮後，旗手將班旗及旗套送回體育組器材室，休息區復原整理(包含搬椅

子、拆看板及各班休息區環境整理，拆除看板後請分類回收)。 

九、 外出離校： 

校運會視同正課，不得無假外出；若需離開學校，須填寫臨時外出單，聯絡家長同意及

導師核章後送至校安中心，核准後始可外出（並請告知副班長），並依規定完成請假手

續。有預先規劃外出請家長務必先告知導師並可提前辦理請假及外出(例：大考英聽或

已規劃事假)。 

十、 放學時間： 

兩日均為 1610 放學。學生專車均為 1725 發車(與平日相同)。 

貳、 其他規定說明： 
一、 運動員進場時以各班創意為主題穿著(請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理念，不得有對性別、種族



或特定族群歧視裝扮或表演)。 

二、 校運會期間，如發現可疑人士，立即向師長報告(或校安專線 06-2142790)。 

三、 頒獎時間參閱公告時間表，請有得獎同學務必提前至司令台點名及授獎。 

四、 校運會兩日請勿逗留教學區(含各班教室)；因校園對外開放，教學區將以鐵門管制，請

勿帶校外人士進教室內與上樓，請來訪親友於操場或球場開放空間活動。 

五、 班級團體競賽及環境整理工作需同學齊心協力共同參與，建議如非必要請勿請假。 

六、 校運會期間一律在運動場及休息區活動，除鐵門開放進教室時間外，不得在教室逗留。 

七、 個人貴重物品，請自行妥慎保管(如保管困難可到校安中心借保管櫃，依借用保管櫃規

定辦理)。 

八、 凡有比賽或表演時，請勿圍聚在比賽場邊，以免影響操場秩序及參賽同學的活動。 

九、 校運會期間，因田賽、徑賽項次眾多，非參賽人員請勿穿越操場，以免發生危險，加油

人員務必聽從安全維護人員指示，於警戒區外實施加油活動。 

十、 以上注意事項核定後公告，請風紀股長協助逐條宣導並轉貼在班群上詳閱，鼓勵班級爭

取精神錦標成績。 


